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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9) 

 

自願性公告 

延長股東貸款期限 
 

本公告乃由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性刊發。 

 

於2016年9月30日，中遠港口(鹿特丹)有限公司(現稱中遠海運港口(鹿特丹)有限公

司，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期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貸款人1」)向ECT 

Participations B.V.( 「 賣 方 」 ) 收 購 35,000 股 Euromax Terminal Rotterdam 

B.V.(「Euromax」)B類股份(Euromax及賣方均為根據荷蘭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佔Euromax已發行股本35%。 

 

同日，Europe Container Terminals B.V.(「貸款人2」)(根據荷蘭法律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及賣方的持股公司)、貸款人1與Euromax訂立一份應收賬款買賣協議，

而貸款人1、貸款人2、Euromax與賣方訂立一份轉讓契據，以(其中包括)向貸款人

1出售及轉讓(i)未償還貸款240,000,000歐元中的84,000,000歐元(「貸款」)；及 

(ii)貸款人2與Euromax所訂立日期為2016年5月10日的經修訂及重述信貸協議

(「經修訂及重述信貸協議」)項下貸款人2的相關權利及義務。 

 

經修訂及重述信貸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 2016年5月10日 
 

貸款人 ： 貸款人2 
 

借款人 ： Euromax 
 

貸款本金 ： 240,000,000歐元 
 

利率 ： (i) 自生效日期2012年7月23日起至2014年12月28日止(包括

該日 )每個利率期間，歐洲銀行同業拆息率加年利率

1.95%；及 

 

(ii) 自2014年12月29日起每個利率期間，歐洲銀行同業拆息率

加年利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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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日 ： 2019年12月19日 

 

用途 ： 作為Euromax的一般流動資金 

 

於2019年7月31日，貸款人1、貸款人2與Euromax訂立第三份信貸修訂協議(「第

三份修訂協議」)，其中經修訂及重述信貸協議經修訂及補充為(其中包括) (i)貸款

之到期日延長至2024年12月19日；及(ii)適用於自2019年12月19日起利率期間的

利率調低至歐洲銀行同業拆息率加年利率2%。 

 

於2024年8月29日，貸款人1、貸款人2與Euromax訂立第四份信貸修訂協議(「第

四份修訂協議」)，其中經修訂及重述信貸協議(經第三份修訂協議修訂及補充)待

得到貸款人1之相關股東批准，包括中遠海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東

及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

東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相關上市規則批准(「中遠海控股東批准」)後，應經修

訂及補充為(其中包括) (i)貸款之到期日將延長至2029年6月18日；及(ii)就中遠海

控股東批准所發出通知當日起的利率期間，適用的利率將為歐洲銀行同業拆息率

加年利率2%，維持不變。 

 

除前述將予修訂及補充的條款外，經修訂及重述信貸協議項下的所有其他主要條

款(經第三份修訂協議及第四份修訂協議修訂及補充)將繼續有效並具十足效力。 

 

據本公司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貸款人2、Euromax及賣

方以及彼等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由於有關第四份修訂協議項下延長貸款期限(「延長貸款期限」)的所有適用比率

均低於5%，延長貸款期限毋須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項下

之任何通知及公告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朱濤 

 

香港，2024年8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朱濤先生1(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張煒先生2、

馬向輝先生2、黃天祐博士1、范徐麗泰博士3、李民橋先生3、林耀堅先生3、 

陳家樂教授3及楊良宜先生3。 

 
1 本公司執行董事 
2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3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